
原住民族委員會

推動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座談會實施計畫

壹、計畫緣起

    蔡英文總統六年前上任即提出「重視原住民族健康權、消弭福利與醫療照

護不平等」之原住民族政見，實現原住民族健康權，縮短原住民族與其他國民

之間健康條件差距。行政院於105年 12月核定「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106-

115年)」其中第六章為「原住民族長期照顧專章」，由本會推動布建文化健康

站，建構原住民族地區及都會原住民族聚落健康照顧據點，提升原住民族長照

服務品質，為精進及徵詢各界對原住民族長照政策建議，爰辦理座談會。

貳、計畫目標

1、 落實蔡英文總統原住民族長照2.0政策，解決地方政府及執行單位實務

上問題，中央、地方及照服員直接面對面溝通，以提高行政效率。

2、 透過本會推動文化健康站業務說明，使地方執行單位瞭解原住民族長照

政策核心內容，並針對相關執行疑問進行釐清、溝通與交流。

參、辦理機關(單位)

1、 主辦機關：原住民族委員會

2、 協辦機關：

(1)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2) 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區)公所。

(3) 本會原住民族部落營造暨文化健康站委託專業服務

團隊(西區、宜花東區)。

肆、參加對象

1、文化健康站執行單位、計畫負責人及照顧服務員。

2、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區、市）公所、本會原

住民族部落營造暨文化健康站委託專業服務團隊(西區、宜花東

區)。

伍、辦理場次：共計14場。

1、 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29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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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桃園市(34站)。

3、 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37站)。

4、 臺中市(23站)。

5、 南投縣(37站)。

6、 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39站)。

7、 屏東縣：

(1) 霧臺鄉、三地門鄉、瑪家鄉、泰武鄉、屏東市、內

埔鄉、潮州鎮(37站)。

(2) 來義鄉、春日鄉、獅子鄉、牡丹鄉、滿洲鄉(35

站)。

8、 花蓮縣：

(1) 吉安鄉、秀林鄉、花蓮市、新城鄉、壽豐鄉(38

站)。

(2) 光復鄉、萬榮鄉、鳳林鎮、豐濱鄉(26站)。

(3) 瑞穗鄉、玉里鎮、卓溪鄉、富里鄉(37站)。

9、 臺東縣：

(1) 卑南鄉、達仁鄉、大武鄉、太麻里鄉、金峰鄉(33

站)。

(2) 臺東市、池上鄉、延平鄉、鹿野鄉、海端鄉、關山

鎮(43站)。

(3) 長濱鄉、成功鎮、東河鄉、蘭嶼鄉(25站)。

陸、實施期程：自本計畫核定後次月起辦理。

柒、辦理方式：

1、 由主辦機關與各場次協辦機關共同擇定辦理時間及地點，並依本計畫相

關規定據以執行。

2、 座談會應擇定於假日(六、日)辦理，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均應出席參

加，並由本會補助文化健康站相關經費項下支應差旅費及4小時加班補

休。

2



捌、各機關分工事項：

機關 分工事項

主辦機關

1、 函頒實施計畫。

2、 與協辦機關共同擇定辦理時間及地點。

3、 各場次經費預借及核銷作業。

4、 各場次座談會前一週繕發開會通知。

5、 處理及彙整各場次座談會建議事項。

協辦機關

1、 與主辦機關共同擇定辦理時間及地點。

2、 通知轄內文化健康站計畫負責人及照顧服務員出席座談

會。

3、 場地借用及會場布置、膳食代訂並現場發送、製作簽到

簿、引導簽到及帶位、安排司儀及族語翻譯。

4、 出入口體溫量測及實聯制等防疫相關工作。

5、 蒐集及回收發言單、整理相關經費單據。

玖、座談會議程

內   容 主持（講）人 時 程 備註

報     到

會議說明及貴賓介紹 協辦機關司儀 5分鐘

族語 (在地

通行語及華

語)

致詞 原民會及協辦機關代表 10分鐘
議程時間由

主持人視情

況自行調整

推動原住民族文化健康

站執行情形
原民會報告人 15分鐘

建議及回應 現場出席人員 60分鐘

賦     歸

拾、經費來源：由本會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業務費項下支應。

壹拾、預期效益

1、 藉由長照資源的整合，發展因地制宜之長照服務模式，期

提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延伸前端初級預防功能，達到在

地老化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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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說明中央政府推動文化健康站政策措施執行情形，聽取執

行單位辦理原住民族長照服務之需求及建言，作為本會研

修政策之參據。

壹拾壹、本計畫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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